
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李志方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物品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6）粤13刑初10号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刑初10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7787614677876xxx-8x，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3019号百汇大厦

南座11H室，法定代表人：陈宏征，任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出纳。

诉讼代表人：王军，男，37岁，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被告人李志方，男，1979年12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3601041979********，汉族，专科文化，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于

2015年5月21日被惠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周志荣，广东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雪华，男，1985年11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3625311985********，汉族，专科文化，原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宝安分部经理，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东乡县。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

于2015年5月20日被惠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林冰、陈锦昌，均为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福贵，男，1980年9月24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

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7月2日被惠

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4日被逮捕。

辩护人许国强，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惠市检公诉刑诉（2016）11号起诉书指控



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告人李志方、马雪华、马

福贵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惠州市

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吴国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王军，被告人李志方及其辩护人周志荣

，被告人马雪华及其辩护人林冰、陈锦昌，被告人马福贵及其辩护人许国

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控称：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海公司）于2005年8月4日登记成立，主要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被告人李志方为该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业务。被告人马雪华原

为该公司宝安分部的主管，负责宝安分部的经营业务。

2013年8、9月间，福海公司的业务员易玉萍（另案处理）通过网络联

系上惠州市江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锋公司，另案处理）的

业务员吴某（另案处理），后被告人马雪华、易玉萍代表福海公司与江锋

公司的程某（另案处理）、吴某经商议，在明知江锋公司未取得稀土出口

许可的情况下，依然接受江锋公司的委托，以包税的形式为其办理稀土出

口事宜。马雪华又找到被告人马福贵，经商议，马福贵以包税的形式接受

马雪华的委托，为其将稀土出口至香港。被告人李志方听取马雪华的汇报

后，同意福海公司经营上述业务。在该业务经营期间，为逃避执法机关查

处，李志方虚构了中港运通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与江锋公司开展业务。

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间，福海公司接受江锋公司的委托后转委托被

告人马福贵，为江锋公司走私出口稀土共计50吨，经海关核定，偷逃税款

共计人民币667210元。

公诉机关提交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

意见、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电子数据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违反国家

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将稀土走私出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

人李志方作为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



反国家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将稀土走私出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马雪华作为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违反国家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将稀土走私出境，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被告人马福贵违反国家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将稀土走私出境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

规定，提起公诉，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

被告人李志方辩称：虚构中港运通公司是因江锋公司与福海公司合作

几次后要求下降运费，但江锋公司之前的费用没有交付，故为了顺利协调

收到运费才虚构了中港运通公司。

其辩护人辩称：1、本案应定性为走私普通货物罪，且本案为单位犯罪

，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志方法定刑应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2、本案被告单位及李志方仅涉及运输代理环节，与本案走私货物的货

主及实际运输人相比，违法所得微薄，犯罪情节较轻微，应从轻处罚；3、

本案负责涉案业务的是易玉萍与马雪华，与货主江锋公司及实际运输人马

福贵联系的均是马雪华，马雪华当庭陈述其向李志方汇报江锋公司运输的

货物是矿石；起诉书指控李志方虚构中港运通公司是为了逃避执法机关查

处的依据仅为马雪华的供述，但马雪华为利害关系人，其供述应不予采信

，应采信李志方当庭供称的虚构中港运通公司是为了协调收取江锋公司的

运费的供述，故本案中李志方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且系初犯、

偶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单位及个人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从轻

处罚，且其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律规定。

被告人马雪华辩称其不知道江锋公司出口的是国家禁止的货物，不知

道他们没有出口许可；其是在老板安排下跟属于易玉萍的单。



其辩护人辩称：1、稀土仅是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物品，实行的是限

制出口的政策，并非禁止出口，因此马雪华等人的行为属于一般的走私行

为，应定性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2、马雪华系福海公司的员工，工作

职责均由公司安排，并由李志方主导分配，从事公司业务的跟进和客户的

维护，马雪华对公司的经营、业务开展没有决定权，在本案中的作用不能

跟李志方相提并论，故马雪华在本案中起到辅助、次要的作用，应认定为

从犯；3、福海公司与江锋公司约定的运费是否保税，江锋公司是否有国家

稀土出口许可，马雪华并不清楚，且本案福海公司接受江锋公司委托走私

稀土，根据公司规定是易玉萍的业务，收取运费等利益均属于福海公司

，易玉萍享受分成，马雪华主要负责业务的交接、跟进处理，并没有直接

获取分成等利益，故马雪华无偷逃关税的目的，不知道所运输货物是国家

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缺乏主观恶意，且第一单业务是易玉萍自己操作完成

，马雪华接受2单后，福海公司与江峰公司的业务转到龙岗分部，马雪华不

再负责该类业务，因此马雪华只应当对这20吨稀土及相应的涉税款项负部

分责任；4、马雪华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当庭认罪，还系初犯

，偶犯，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影响不大，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马福贵辩称其只运了十几吨，对起诉书指控的50吨数额有异议

。

其辩护人辩称：1、国家并没有明令禁止稀土出口，只是配额限制，故

本案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来定罪；2、综合全案证据，没有直接客观证据

指向马福贵直接走私稀土，根据马福贵多次口供，其只走私了十几吨，故

应以该数额来定罪量刑；3、马福贵接到马雪华电话后将运输业务介绍给

“小邓”，其没有直接参与货运过程，只是中介作用；4、马福贵归案后口供

稳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是初犯，可予以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海公司）于2005年8月4日登记成立，主要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被

告人李志方为该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业务。被告人马雪华原为

该公司宝安分部的主管，负责宝安分部的经营业务。

2013年8、9月间，福海公司的业务员易玉萍（另案处理）通过网络联

系上惠州市江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锋公司，另案处理）的



业务员吴某（另案处理），后被告人马雪华、易玉萍代表福海公司与江锋

公司的程某（另案处理）、吴某经商议，在明知江锋公司未取得稀土出口

许可的情况下，依然接受江锋公司的委托，以包税的形式为其办理稀土出

口事宜。马雪华又找到被告人马福贵，经商议，马福贵以包税的形式接受

马雪华的委托，为其将稀土出口至香港。被告人李志方听取马雪华的汇报

后，同意福海公司经营上述业务。在该业务经营期间，为逃避执法机关查

处，李志方虚构了中港运通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与江锋公司开展业务。

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间，福海公司接受江锋公司的委托后转委托被

告人马福贵，马福贵又转委托给“小邓”，为江锋公司走私出口稀土共计

50吨，经海关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66721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刑事案件受理、立案材料，证明案件的来源及由此启动的侦查程序

合法、有效。

2、查获经过、抓获经过，证实海关抓获李志方、马雪华、马福贵的时

间、地点及经过。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4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陈宏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为7787614677876xxx-8x。

4、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身份证，证实被告人李志方、马雪华、马福贵

的出生时间及身份情况。

5、福海公司的提单等资料，经刘某确认，证实为江锋公司委托福海公

司出口稀土的部分提单信息。

6、福海公司的收付销账明细表、费用结算单等资料，经刘某、陈某确

认，证实为2013年8月至2014年3月间江锋公司委托福海公司出口稀土的账

单。

7、福海公司提供的《MaterialSafetyDataSheet（MSDS）》，经刘某

确认，证实为江锋公司委托福海公司订舱时提供的“化学品非危险证明

”，该检测报告标明检测物组合成分包括铈、镧。

8、运单、提单、运费结算等资料，经马雪华确认，证实为江锋公司委



托福海公司出口稀土的相关资料。

9、漆某确认的江锋公司走私稀土统计表，证实2013年8月至2014年

1月期间，江锋公司通过福海公司、中港运通公司出口镧铈合金6单共计

50吨。

10、《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涉嫌走私稀土统计表》，与

漆某确认的江锋公司走私稀土统计表内容一致，经马雪华确认，证实为江

锋公司委托福海公司，福海公司再委托马福贵将货物从深圳运输至香港的

稀土。

11、招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证实户名为李志方、账号为41×××67的

招商银行账户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12日间的交易记录。

12、平安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证实户名为袁某、卡号为62×××17的平

安银行账户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4月16日间收到付款方户名为程某

的多笔付款（金额在15450元至77400元间不等），后多次转账到户名为李

志方的平安银行或招商银行账户。

上述银行交易记录经袁某、李某确认，为袁某的平安银行卡于2013年

借给李志方后由李志方进行操作的银行交易记录；经马雪华确认，为李志

方安排福海公司的操作员提供给程某，用于收取程某支付的走私稀土的通

过费流水账；经程某确认，交易记录中通过程某账户转账的交易明细是程

某支付给马雪华的通关费及税款，以每吨稀土4700元的价格由马雪华负责

具体操作出境事宜。

（二）勘验检查笔录、照片

1.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2015年5月20日惠州海关缉私分局搜查

（马雪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草围三巷三十号101铺，发现手机3部、

移动硬盘1个、U盘1个、银行卡2张、电脑主机1台、显示器1台；

2015年5月21日惠州海关缉私分局搜查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在李志方的办公室发现手提电脑1台、平板电脑1台、手机1台，在该公

司1楼发现移动硬盘1个、账本资料等1批；

2015年7月1日惠州海关缉私分局搜查（马福贵）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

丹梓大道丹梓龙庭A栋9E，发现手机4部、书证1批、印证2枚（深圳市中威

达物流有限公司公章、财物专用章）、硬盘1个。



侦查机关依法对上述物品进行扣押。

（三）鉴定意见

1、深关计税字（16-06）03642《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

及计核资料清单，证实“ZY01”专案（福海公司）一案，走私的5000千克镧

铈合金共计偷逃税款人民币667210元。

2、计税情况说明，证实惠州海关缉私分局统计2013年8月至2014年

1月间本案走私的货物及数量的来源和依据。

（四）证人证言

1、证人袁某的证言：我曾经办理过一ＸＸ安银行的卡，卡号为

62×××17。这张卡被我老公的老乡李志方借去用过，做什么我不知道。李

志方是我老公的老乡，他们从小玩到大，关系很好，李志方在QQ上给我讲

想借一张银行卡用下，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因为李某的卡都用来做印刷

业务了，我就把我的这ＸＸ安银行卡号告诉了李志方，后来我把这张卡也

交给了李志方，告诉了他密码。这张卡的转账通知我刚开始收到过，我记

得第一笔转进来的是4万多，第二笔好像也是4万多，第三笔也是几万。后

来我跟李志方去了一次平安银行，好像是改了短信通知的号码，之后就没

有再收到转账通知了。这张卡李志方至今没有还给我。李志方在深圳开了

一家货运代理公司，名字叫做深圳市福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2、证人李某的证言：我2003年到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工

作，次年离开。福海公司主要的业务是代理进出口业务，同时也有代理国

内海运，但据我所知，福海公司是没有进出口权限的，应该也是委托报关

行代理报关。福海公司的老板叫李志方，还有一个员工叫马雪华。李志方

跟我从小玩到大，关系很好。我记得2013年底的时候，李志方找到我，但

是具体是先找到我老婆还是先找到我，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想要跟我

借一张银行卡用一下，说过几天就还。我问他借银行卡做什么，他说他现

在有一单生意，不方便用福海公司的名义收取客户的货款，所以要我提供

一张我老婆的银行卡给他。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用我老婆的银行卡，他说

因为以前我也在福海公司工作过，所以也不方便用我的银行卡。我借给他

的卡我记得尾数是2917的平安银行的卡，那张卡是我老婆袁某在2009年开

的，一直到借给李志方前都用的比较少，现在这张卡还在李志方手上，一



直是李志方在用。

3、证人程某的证言：张涛荣和翁米心是专门帮别人走私稀土的中间商

。江锋公司有进出口权，但是没有出口稀土的资质，如果通过报关出口的

话，税费也很高，所以找翁米心和张涛荣他们比较划算。除了翁米心和张

涛荣，我还找了一个叫马雪华的人，他是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人

，也是帮我公司将稀土通关到国外的人，他给我公司的价格也是4700元每

吨，是通过深圳出到国外的。具体是吴某和马雪华进行联系的，具体的细

节联系好了以后，需要支付通关费的时候，吴某就会告诉我将钱支付到指

定的账户里面，有时候，客户也会将通关公司的名字及账户通过邮件的方

式发给漆某。刚开始的时候是吴某找到马雪华的，吴某跟他谈好价格和细

节以后，就把马雪华带到我们公司，跟我汇报了这个事情，操作的模式跟

翁米心他们一样，也是有对保的，是通过深圳那边出去的，当时马雪华还

跟我承诺，让我放一百个心，绝对没有问题。通关费也是按照货物的价值

来计算的。后来吴某操作了两单以后，就由我联系马雪华直接跟马雪华进

行操作了。我不认识李志方，但是我知道马雪华的老板姓李，有时候我问

马雪华货物到了香港没有，马雪华说这个要问一下我们李总才行，但是我

没有见过李总。他们这些人都是很狡猾的，收钱的账户都不是他们自己的

账户。中港运通公司也是马雪华的，但是这个公司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

我们主要还是跟人做生意，不是跟公司做生意。…我不认识袁某，是马雪

华把袁某这个银行账户提供给我，让我把通关费打到这个账户上去，还有

一个叫李成明的银行账户，也是马雪华提供给我打通关费的。

4、证人吴某（江锋公司员工）的证言：我认识COCO，她是福海国际

货运代理公司的一个业务员，我认识她是在2013年7、8月份，是漆某让我

联系的，我就联系了，后来COCO还带了一个姓马的年轻人，说是经理

，二十多岁，来江锋公司考察了一下，当时程某、程烈辉、我都在。我联

系COCO做的业务就是把稀土运到香港的业务。COCO给我4500元一吨

，全包价格，包括过港运输费用。我们合作了大概一个月，后来我们就在

黄埔海关因为硅铁出事了就没有合作了，后面就由程某具体负责和马经理

联系了。

5、证人漆某（江锋公司员工）的证言：我认识一个叫COCO的女孩子



，是深圳福海公司的一个业务员，我司江锋公司做的稀土贸易有找过她货

运代理。我2013年8、9月份做了三单稀土是联系福海公司做的货运代理。

我司通过福海公司走的稀土都是经香港过船到达国外目的港的，由福海公

司采取一条龙全包模式，按10吨6-10万左右人民币的价格收费，包含了稀

土从大陆到香港的通关、运输、仓储、装卸以及从香港海运到目的港的全

部费用。

6、证人刘某（福海公司员工）的证言：福海公司的老板兼原法定代表

人是李志方，目前任经理，负责福海公司的全面工作。江锋投资公司是福

海公司的一个客户。2013年8月份至2014年3月间，江锋公司有委托福海公

司出口一些金属混合物。这是易玉萍平时去下单的，她当时的主管是马雪

华。李志方应该是知道江锋公司这客户的事前的。江锋公司出口的货物具

体是什么货物我也不清楚，但当时我在跟进业务时（在向船务公司订舱

）对方要求提供MSDS（即化学品非危险证明），只有承运的货物有

MSDS，船运公司就会按正常的非危险货物进行承运。当时我将这要求转

告易玉萍的。随后，江锋科技就提供了对应的MSDS证明给我们。我们没

有负责报关的，全部转给中威达负责出口到香港。江锋科技是以4.5元-5元

／千克之间委托给福海公司，但也有以全包的价格承运的。全包的价格是

6万或8万一个货柜。我们转给中威达的价格好像是4元／千克。江锋公司的

我联系过程先生，是帮业务员打电话到0752-533****联系程先生催他支付

运费，而中威达的我有联系马福贵。

7、证人陈某（福海公司员工）的证言：李志方是我们公司的老板，负

责具体经营管理。负责江锋公司的业务员是易玉萍和马雪华，后面是刘某

接手相关操作事项。江锋公司的收付款流程是：江锋公司直接跟刘某联系

，将钱打到李志方和李成明的私人账户，然后刘某通知我去取钱，再转存

给下家。我记得我存进取的账户是招商银行，户名只记得有一个“贵”字

，系统显示收款的公司叫“中威达”。我有问过李志方是否要按这种方式收

付款，他告诉我按照刘某说的方法操作。江锋公司具体发什么货，货如何

接收、转交给谁、从哪里出口我都不知道，我只是按照刘某的指示付款。

只有江锋公司一家客户是通过私人账户转账收付款的。每一笔收付款都是

先问李志方，他同意后我才会去取款的。福海公司的收付销账明细我都看



过，都是我经手的，公司2013年、2014年的款项都是我负责的，是真实的

。

8、证人罗某（福海公司员工）的证言：本人之前在福海国际货运畈田

分公司任经理。因业务员COCO有客户的货要在畈田公司中转，因此大批

货中转都要联系分公司经理。一般都是惠州买货人在货快到深圳之前，提

前给我电话，我安排卸货。收到货后，一般请叉车把卡板卸到马路边，等

中转车到后装到中转车上，拉到中转公司指定的地方。中转车有时是过港

公司安排车过来，如没有就在马路旁边找外面的司机运到中港运输（业务

员“阿贵”）要求的地点。

（五）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

1、被告人李志方供认：我是福海公司的老板，负责整个公司的管理和

运作。马雪华在福海公司宝安分部的工作主要有三块。一是开拓自己的客

户，二是给新人培训，三是负责宝安分部的纪律管理。去年（2014年）7月

份发现他在外面接私单做，就把他开除了。福海公司给江锋公司出口的货

物是稀土，罗某有送过货，我听马雪华和罗某讲过货物是用铁桶包装，用

卡板承载的，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见过。是马雪华告诉我这些货物是

稀土的。接手江锋公司的货物最开始是易玉萍，也就是“COCO”，她和江锋

公司在2013年9月份左右通过网络联系上的，是和江锋公司的一个叫吴某的

联系的，第一单业务是由她和马雪华做成的，易玉萍是新职员，她不懂业

务，具体业务是马雪华去谈的，是大陆出口到香港，她和马雪华分的提成

，具体数量我不清楚。2013年中秋之前马雪华、陈宏征及易玉萍去惠州江

锋公司做业务回访，和江锋公司的程总吃饭，陈宏征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

马雪华喝醉酒了。在他们去业务回访之后，江锋公司也给福海公司几单的

业务，业务都是由马雪华跟进的，只是江锋公司有货物要出的时候告诉易

玉萍，易玉萍告诉马雪华，具体运作都是马雪华跟进，但是由于易玉萍的

业务能力的问题，之后江锋公司就是直接和马雪华联系了。福海公司为江

锋公司运输的稀土具体的数量我不记得，具体的数量和具体送货次数通过

福海总公司的账单可以查到。

中港公司就是福海公司成立的一个虚拟公司，工商局没登记注册。因

为给江锋公司做了两三次之后，我知道稀土是禁运的，是国家资源，受国



家控制，要有批文才能出口，就不想做了，但是利润比较高，所以马雪华

坚持要做。为了把福海公司从走私稀土的环节中撇开以及规避风险就设立

中港运通公司，这个公司的事情我和马雪华知道，之后马雪华告诉江锋公

司，出稀土的业务转到了中港运通公司。公司有专门的操作员刘某去跟进

江锋公司稀土的事情，刘某负责将马雪华安排好的单录入系统，其他的情

况刘某不清楚，江锋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和马雪华联系，只是在送货的

时候会和罗某联系，马福贵不知道福海公司与中港运通公司的关系，他只

知道中港运通公司，他追运费也是向马雪华追中港运通公司的钱。江锋公

司委托我们出的稀土，我们全部都委托给了马福贵出口，马福贵也是马雪

华联系到的，马福贵和我没有直接联系。

江锋公司的稀土都是江锋公司将货送到深圳，我们再把货送到马福贵

指定的仓库，具体送货时是罗某送货，地址我不清楚。之后就是马福贵把

稀土走私到香港，交给客户或运到客户指定的仓库，这中间马福贵怎样走

私出口的，我就不知道了。福海公司与江锋公司的结算是按票结的，具体

流程是：稀土通过马福贵运至香港，马福贵会通知马雪华，然后马雪华安

排录单的人员会出账单给江锋公司，江锋公司收到账单的当天会支付货款

给袁某的账户，福海公司与江锋公司结算的价格是按重量计算的，具体价

格是马雪华谈的，马雪华和马福贵先谈好，然后加价报给江锋公司，细节

我不知道，是马雪华谈的，他会把握的。江锋公司支付给福海公司的通关

费是支付给一个叫袁某和一个叫李成明的账户上。袁某是我的一个朋友

，李成明是福海公司的业务员，账户是挂在福海公司的名下。李成明的是

公司的账户，袁某的是个人的，最开始时是转到公司账户，因为走私稀土

是违法的，后来马雪华讲再找一个账户转账安全，我就向朋友袁某借了账

户使用，袁某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两个账户是马雪华和程总联系提供给江

锋公司的。我最开始做的时候，马雪华告诉我是稀土，之后我上网查过

，才知道稀土是需要批文的，是国家管控的资源。马雪华知道走私稀土是

违法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是稀土的。

李成明及袁某的账户都是福海公司在用，我在公司系统可以看到江峰

公司打钱进来，我都知道每一笔钱进来。福海公司大概是在2013年8月或

9月，在该年的中秋前与江锋公司有业务往来。福海公司给江锋公司做的稀



土出口业务数量我记不清，但是可以从我公司系统中查业务单，上面有记

录。实际上没有中港运通公司，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和江锋公司联系而

已，实际上所有运费都是通过公司来走账的，而具体联系和运作都马雪华

在负责，他的行为是公司同意他这样做的，而收取的运费除了给马雪华提

成以外，其他的利润全部归公司，用于公司的运营。

李志方经辨认，辨认出程某是其供述的“程总”。

2、被告人马雪华供认：我离职前福海公司有龙岗、宝安两个分公司

，我是宝安分部的主管。福海公司的老板是李志方，法人代表是陈宏征。

我在福海公司宝安分部的工作主要有三块：一是开拓自己的的客户，二是

给新人培训，三是负责宝安分部的纪律管理。宝安分部给江锋公司出口的

货物是稀土。我知道的有两种：一种旱镧铈合金，这是块状的，类似石头

，用铁桶包装；一种是氧化镧，这是粉末状的、用编织袋包装；我替江锋

公司出口了约为15吨的氧化镧，其他的都是铁桶包装的，我想应该是镧铈

合金，具体的数量我不记得，大概是100来吨吧。福海公司在2013年中秋前

一个月左右开始与江锋公司有业务，直到2014年9月结束。业务是由一个叫

“COCO”的年轻女业务员与吴某联系上的，第一单业务就是由她做成的，那

单业务是替江锋公司运镧铈合金从大陆出口到香港，再由香港转运至印度

，数量是一个二十尺集装箱（10吨）；在这之后隔停了大概一个月，我们

公司老板李志方为了讲一步了解江锋公司及开拓江锋公司的业务就叫我、

陈宏征及COCO去惠州江锋公司借业务回访，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个饭，除

了福海去的三个人之外，江锋还有程某、吴某、小程（程某的侄子、具体

名字我记不得了），晚饭主要是聊天拉关系。但是程某对自己的身份很保

密，所以那天晚上也没谈什么业务问题，在这之后，江锋公司就给福海公

司4-5单的业务（都是由COCO跟进的），但是由于COCO的业务能力及沟

通能力问题，2013年8月、江锋公司提出换一个人替代COCO，专门与该公

司联系，我就是这时候接手江锋公司业务的。我总共接手了约10多次的业

务，总重量为100多吨，具体可以查福海总公司的单账，我只记得大概数量

；2013年10月左右，福海公司成立了一个虚拟公司叫中港运通公司及福海

公司龙岗分部，我因为不想参和江锋公司的业务以及跟进江锋公司的业务

没有提成，就把这块业务移交给福海公司龙岗分部的主管罗某，但是福海



公司老板李志方因为不想以福海公司的名义替江锋公司运货，就把江锋公

司的业务转到了中港运通公司，罗某接手后共处理了3或4次的业务，总重

量应该是在45至50吨左右（具体的也是以福海总公司的账单为准），但他

也就是稀土到了深圳后跟进下稀土接驳给马福贵的环节。福海公司只在第

一次负责帮江锋公司把稀土从内地运至香港再转运印度，其他的都只负责

帮江锋公司的稀土从内地运至香港。中港运通公司是福海公司成立的一个

虚拟公司，我不能确定在工商局有登记注册，没有办公地点和管理人员。

公司老板李志方为了把福海公司从走私稀土的环节中撇开以及规避风险而

专门设立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由李志方亲自负责的，而且有专门的操

作员去跟进江锋公司走私稀土出口的事情：江锋公司在走私稀土的过程中

就只认福海公司，而对于马福贵来说，福海公司与中港运通公司是没有联

系的，他并不知道中港运通公司的具体情况。做我们这一行生意的，主要

是认人。江锋公司的稀土是由包头采购（程某告诉我们），然后运至福海

宝安分部或龙岗分部的周边地区；稀土到达深圳后，我们会派福海的司机

过去安排卸货事宜，福海司机会找叉车或其他工具将稀土卸至空旷地。这

之后，福海（就是我或罗某）会与马福贵协商将货接驳并运至清水河马福

贵的仓库（具体地址，我记不得了，我之前的手机有存过，但是被我删掉

了）；稀土运至清水河后由马福贵处理货物从深圳至香港的出口事项。稀

土到了香港后，马福贵会安排车送到江锋公司指定的地点（我记得最深的

是香港粉岭，我去网上查过这个地点）；中港运通公司成立后，福海就以

中港运通公司的名义替江锋公司出口稀土，具体流程与上面是一样的。

福海公司与江锋公司的结算是按票结的，具体流程是：稀土通过马福

贵运至香港，马福贵会通知福海公司的操作人员（一个女孩子，具体名字

我记不得了），然后福海公司会出账单给江锋公司，江锋公司收到账单的

当天会支付货款给福海公司，福海公司在收到货款之后才通知马福贵将货

运至江锋公司指定的香港仓库。福海公司与江锋公司结算的价格是按重量

计算的，我负责联系江锋公司业务的时候价格是每吨4500元人民币，以中

港运通的名义联系江锋的时候由于江锋公司反馈价格太高，就把价格降至

每吨4300元人民币。

福海公司与马福贵本身就有正常的业务来往，但是在走私稀土这一块



，福海公司与马福贵是按票结算的，在前期我接手的时候，稀土到了江锋

指定仓库后由业务员COCO向福海公司申请结算，一般2-3天后，福海公司

会把货款付给马福贵；后期福海以中港运通公司的名义与马福贵合作，福

海公司就把我和罗某撇开了，结算也是以中港运通公司的名义结算的。程

某支付给福海公司的通关费是支付给一个叫袁某和一个叫李成明的账户上

。这两个账户是李志方安排福海公司的操作员给的。我知道江锋公司往外

出口的货物是稀土，这是国家战略物资，进出口受海关的严格监控，没有

批文出口稀土是属于走私行为，是违法的。李志方也是知道的，虽然他没

有口头和我说，但是从他设立中港运通公司这一环节上来看，他是知道没

有批文和资质就把稀土出口是属于走私犯罪，是违法的，而且他是公司的

老板，我是需要向他汇报的。收取程某支付的通关费里面包含了稀土从深

圳的仓库到香港的仓库的所有费用。马福贵告诉我，他是将镧铈合金、氧

化镧等这些稀土报成普通的不用缴税的货物来出去，一般是通过中港车利

用百家货的形式来走私出去。江峰公司委托福海公司通关的费用前期是打

给福海公司财务李成明的个人账户，后期是打给袁某的个人账户。据我了

解，福海公司支付通关费给马福贵有通过转账的，也有柜台存现金到马福

贵账户的。福海公司有一套自己的财务制度，公司财务出纳会计收支钱款

都要报告老板李志方并经他同意，所以用公司财务的个人账户收取江锋公

司的稀土通关费以及支付稀土通关费给马福贵，李志方都是知道的。（侦

查人员出示“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涉嫌走私稀土统计表”）中

的50吨稀土全部都是马福贵走私出口的，因为福海公司为江锋公司走私稀

土都是交由马福贵具体走私的。马福贵从2013年八九月份开始为福海公司

走私稀土，持续到2014年四五月份。福海公司给马福贵的通关费用标准是

按重量计算的，每公斤4.1-4.3元人民币。

马雪华经辨认，其辨认出马福贵、程某、吴某的照片。

3、被告人马福贵供认：大概2014年年初的时候，马雪华第一次找到我

问我一包包的粉末是否可以出去到香港，我就说粉末比较敏感，海关查的

比较严格不好出，他就说给我4块人民币一公斤，同时要求我对这些货物要

保价，3万元人民币一吨。因为当时大陆及香港海关说，粉末状的东西是易

燃易爆的，比较敏感，所以查的比较严。马雪华一开始说这些粉末状的东



西是玻璃粉，就是加到玻璃里面可以防紫外线的这种。后来，有两板铁桶

过文锦渡口岸的时候被海关查了，海关把货退回来，马雪华才告诉我这是

稀土。玻璃粉不能按正常的报关程序出口。海关要求粉末状货物报关出口

需要货物检验报告，证明这个粉末状的东西的具体成分、含量，我没有按

照正常途径报关出口，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玻璃粉是不能按正

常报关程序出口到国外。我是找小邓替我将玻璃粉走私到香港的。小邓报

成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看别人走私粉末状的东西出去的时候，提供给

海关的材料里面就将粉末状的货物写成了装修材料，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

是将这些玻璃粉报成装修材料出去的。我给小邓的价格是每公斤人民币2块

4或2块6。粉末状的东西，是属于敏感货物，被海关查的风险太高了，如果

是正规出口的粉末是要检测报告的，但是在没有检测报告的情况下，行内

收价也比较高，没有三块钱一公斤是没有人出去的。马雪华委托给我的三

包“玻璃粉”没有提供检测报告的。这三包“玻璃粉”最终出口到香港，期间马

雪华又安排给我这边送了十一板（每板一吨）的铁桶装的货物，里面是一

块一块的。铁桶装的东西马雪华刚开始的时候对我说这是打火石，里面带

有润滑油。海关不允许打火石正常报关出去。这十一板铁桶装的货物最终

就走了四板，也就是四吨。剩余的七板退给马雪华，福海公司安排司机拉

走了。因为后来走私了两板铁通经过文锦渡口岸时被海关查了，被海关退

回来。就因为这车货被查了，所以感觉这段时间查的比较严，害怕被查到

。而且，货被海关退回来之后，小邓就把铁桶拆了，想看看到底是什么货

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块下来，有点火花，我们害怕这个货把其他货给烧

了。因为这两个原因，我就把这7板货退回马雪华。我问马雪华这个到底是

什么货物，为什么掉地上会有火花。马雪华打电话问客人后回复我说，这

是稀土。马雪华给我的通关费用是一公斤3.4元人民币。

（六）同步录音录像，证实侦查机关依法讯问被告人的过程。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质证，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告人马福

贵违反国家法规，明知他人无出口稀土的资质，仍为其提供运输等便利

，协助他人逃避海关监管，非法将稀土走私出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

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告人李志方、马雪华分别作为被告



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应当对被告单位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其二人的行为均已构

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告人李志方、马雪华、马福贵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

告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告人李志方、马雪华、马福

贵为走私分子提供运输等方便，在共同犯罪中均起辅助和次要作用，是从

犯，均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志方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单位和自己的犯罪事

实，对被告单位及李志方均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马福贵归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

对于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虚构中港运通公司目的的事实查明问题，经查，中港运通公司并

无进行工商局登记注册，也无实际的办公地点及工作人员，被告人李志方

、马雪华在侦查阶段均供认虚构中港运通公司是因为知道走私稀土的风险

后，为了把福海公司从走私稀土的环节中撇开以规避风险而设立，以中港

运通公司名义接受江锋公司的稀土出口业务的通关费用也系通过福海公司

、李志方控制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以上证据证实中港公司的虚构系李志

方为了帮福海公司逃避风险而设，故对李志方及辩护人关于李志方虚构中

港运通公司系为了协调收取江锋公司的运费的辩解不予采信。2、关于马雪

华主观上是否明知江锋公司出口的是国家禁止的货物的问题，经查，马雪

华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认，其知道福海公司帮江锋公司出口的货物包括

铁桶包装的块状旱镧铈合金及编织袋包的装粉末状氧化镧两种稀土，并供

认其工作需要向李志方报告，李志方亦供认马雪华告诉其帮江锋公司出口

的货物是稀土，马雪华、李志方两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马雪华主

观上明知福海公司为江锋公司出口的是国家禁止出口的稀土，故对马雪华

的关于其不知道江锋公司出口的是国家禁止的货物的辩解不予采信。3、关

于被告人涉案走私稀土数量的问题，第一，辩护人提出马雪华经手的江锋

公司业务仅2单，故其只应当对这20吨稀土及相应的涉税款项负部分责任

，经查，马雪华供认其于2013年8月开始其接替易玉萍负责与江锋公司联系

稀土业务，其本人作为跟单员易玉萍的上司，对易玉萍的跟单有审核、把



关的职责；李志方的供述亦证实福海公司接受江锋公司的稀土业务，一开

始由易玉萍与马雪华跟进，后期由马雪华跟进；马福贵的供述亦证实其走

私的稀土为马雪华与其联系出口的；此外，侦查人员依法调取了江锋公司

出口稀土的合同发票等书证及据此制作出统计表，该统计中涉及福海公司

走私的稀土数量、通关费经马雪华等人签名确认，结合银行转账记录的佐

证，可证明马雪华经手的福海公司接受江锋公司委托，为其走私稀土50吨

的事实，故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第二，马福贵在侦查阶段辩解其

于2014年4月开始接受马雪华的委托，开庭时其及辩护人辩护称马福贵只运

了十几吨稀土，对于上述意见，经查，根据福海公司的记账凭证，结合刘

某陈述、马雪华的供述，可以证明福海公司承接的江锋公司稀土均由马福

贵通关出口，故起诉书指控马福贵参与走私稀土的数量无误，对马福贵及

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均不予采纳。4、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经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出口货物的管理包

括禁止出口的货物、限制出口的货物，限制出口的货物有实行配额许可管

理和许可证管理，并授权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

、公布禁止出口的货物、限制出口的货物目录。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的

公告，稀土、锌矿砂等矿产属国家限制出口货物。福海公司、马福贵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包税的形式未经许可出口国家限制出口的货

物重达50吨，偷逃税额达人民币667210元，其行为同时触犯走私国家禁止

进出口货物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

择一重罪处罚，认定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

款、第四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李志方作为福海公司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马雪华作为福海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参与福海公司

的走私活动，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四

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马福贵应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

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对辩护人关于本案应定性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

罪的意见不予采信。5、关于量刑情节，辩护人关于李志方仅涉及运输代理

环节，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单位及个人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从



轻处罚的辩护意见，马雪华在本案中起到辅助、次要的作用，应认定为从

犯的辩护意见，可予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均属实，予以采信；辩护

人关于马福贵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予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经查，马福贵仅如实供述部分犯罪事实，故采信对辩护人上述部分意见

；辩护人关于其他量刑方面的辩护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四款、第一百五

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单位深圳市福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犯走私国家禁止进

出口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罚金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

库）。

二、被告人李志方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止。罚金应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马雪华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20日起至2016年11月19日止。罚金应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四、被告人马福贵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7月2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止。罚金应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五、扣押的手机、移动硬盘、U盘、银行卡、电脑主机、显示器、手提

电脑、平板电脑等（详见扣押清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海关依法处

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

，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丁祥雄

代理审判员 冯丹宁

代理审判员 张晓燕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姚茂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各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五十六条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

、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

犯论处。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

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

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

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

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

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

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

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

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

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

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

，可以减轻处罚。


